
111年臺南市調解業務年報與調解委員會委員性別比

例相關探討 

壹、 前言 

    隨著社會日益多元化，人與人間差異擴大，各種紛爭

與日俱增，複雜程度也不斷提高。社會紛爭若全部進入司

法審判體系，法院將不勝負荷，因此啟動法庭外解決爭議

的機制－「調解」，實為化解糾紛、疏減訟源的不二法門。 

    民眾遇有糾紛或爭議事件時，調解委員居中溝通協

調，使爭執的雙方能從敵對的立場轉化為協商，進而願意

合作，共同面對現實解決問題，使紛爭得以停止，社會因

而溫馨祥和。 

    由於調解案件日益複雜且相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

亦隨之增加，女性調解委員的人格特質於上述案件中更有

所助益。 

 

貳、 108-111年臺南市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 

    由下圖 111年之調解業務年報與前三年之調解業務年

報相互比較，可得知本市除女性委員之比例有所增加外，

部分區域之女性委員比例甚至增加 9%左右。 



 
 

 

 

鄉鎮市(區)別 108 109 110 111
111年較108

年增加 (%)

總　　計 32.61% 33.09% 33.09% 33.74% 1.13%

　新營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3.33% 0.00%

　鹽水區 45.45% 45.45% 40.00% 40.00% -5.45%

　白河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3.33% 0.00%

　柳營區 33.33% 37.50% 37.50% 37.50% 4.17%

　後壁區 27.27% 27.27% 27.27% 30.00% 2.73%

　東山區 36.36% 36.36% 36.36% 36.36% 0.00%

　麻豆區 27.27% 27.27% 27.27% 27.27% 0.00%

　下營區 30.00% 30.00% 30.00% 30.00% 0.00%

　六甲區 36.36% 36.36% 36.36% 36.36% 0.00%

　官田區 30.00% 30.00% 30.00% 30.00% 0.00%

　大內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3.33% 0.00%

　佳里區 31.25% 31.25% 31.25% 31.25% 0.00%

　學甲區 27.27% 27.27% 27.27% 30.00% 2.73%

　西港區 27.27% 27.27% 27.27% 27.27% 0.00%

　七股區 27.27% 27.27% 27.27% 27.27% 0.00%

　將軍區 30.00% 30.00% 30.00% 33.33% 3.33%

　北門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3.33% 0.00%

　新化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3.33% 0.00%

　善化區 30.77% 30.77% 30.77% 30.77% 0.00%

　新市區 36.36% 45.45% 45.45% 45.45% 9.09%

　安定區 30.77% 30.77% 30.77% 30.77% 0.00%

　山上區 28.57% 28.57% 28.57% 33.33% 4.76%

　玉井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7.50% 4.17%

　楠西區 28.57% 28.57% 28.57% 28.57% 0.00%

　南化區 42.86% 50.00% 50.00% 50.00% 7.14%

　左鎮區 42.86% 42.86% 42.86% 42.86% 0.00%

　仁德區 33.33% 33.33% 33.33% 35.71% 2.38%

　歸仁區 30.77% 33.33% 33.33% 33.33% 2.56%

　關廟區 40.00% 40.00% 44.44% 44.44% 4.44%

　龍崎區 28.57% 28.57% 28.57% 28.57% 0.00%

　永康區 35.00% 35.00% 36.84% 40.00% 5.00%

　東　區 25.00% 25.00% 25.00% 25.00% 0.00%

　南　區 30.77% 30.77% 30.77% 30.77% 0.00%

　北　區 26.67% 26.67% 26.67% 26.67% 0.00%

　中西區 36.36% 36.36% 36.36% 36.36% 0.00%

　安南區 31.25% 31.25% 31.25% 31.25% 0.00%

　安平區 46.15% 46.15% 46.15% 46.15% 0.00%

委員人數女性比例



最近一年相關調解委員教育程度比例大專院校以上之學歷

占 42.61% 

 
 

參、 簡要概況分析 

一、 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三條規定：調解委員婦女名

額不得少於四分之一。 

二、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本市各區調解委員婦女名額均符

合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規定依據上述年度調解委員會

組織概況表之顯示本市女性調解委員之比例逐年漸

增加。 

 

肆、 結論(含政策建議) 

一、 鄉鎮市調解條例於民國 44年公布施行，故鄉鎮市

調解制度乃一行之久遠之制度。另鄉鎮市調解條例

並規定調解委員須為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

望素孚之公正人士。 

二、 隨著社會結構改變，且本國持續推動女性平等觀

念，調解委員女性比立亦逐年增長。雖然委員一職

為無給職惟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委員必須據有

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始能擔任。 

三、 依據調解委員女性比例漸增可顯示女性地位逐年提

高，且具有專業知識知女性比例亦逐年增加，本府

亦透過不同管道，如：相關會議，宣導女性平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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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　　計 406 31 83 59 152 54 27 42.6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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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進而逐漸提升女性調解委員之比例。 

四、 本市一直以來除符合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規定外更配

合著社會的變遷及相關宣導女調解委員比例逐年提

升。隨著市府民政局的性別比例宣導並透過各區公

所的努力本市女性調解委員比例逐年漸增。 

另透過相關教育程度暨行業比率分析(本市調解委

員大專院校以上之比率約為 42.6%)及行業比例分析

(曾任公職之委員 30.04%) 

五、 綜上，可得知本市近年來調解委員之素質除兩性

比率越趨平等外，委員教育程度亦有明顯提升，

且亦有許多公職人員退休後願意從事此義務職。 


